
第十一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

中醫學系及學士後中醫學系： 

類別 課程內容 

I基礎醫學 解剖學、組織學、微生物免疫學、生理學、藥理學、

病理學、公共衛生學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。 

II中醫基礎醫學 中醫醫學史、中醫基礎理論、內經、難經、中醫方劑

學、中醫藥物學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。 

III臨床醫學 內科、家庭醫學科、兒科、皮膚科、神經科、精神科、

外科、骨科、泌尿科、麻醉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婦

產科、復健科等科目(含內科見習、外科見習、婦產

科見習、兒科見習)及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。 

IV中醫臨床醫學 傷寒論（學）、溫病學、金匱要略、中醫證治學、中醫

診斷學、中醫內科學、中醫婦科學、中醫兒科學、中

醫外科學、中醫傷科學、中醫五官科學、針灸科學等

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